
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料給付規定修正對照表 

給付規定分類碼：D201-7 

(自111年4月1日生效) 

 
 

修正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說明 

客製化 3D列印顱顏骨固定系統組

(PEEK)(自 111.4.1起生效)： 

一、限自體頭骨不堪使用之病患

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(一) 表淺腫瘤需要做 MRI 追

蹤病患。 

(二) 腦瘤病患，術後需再做放

射治療的病人。 

(三) 曾安裝過 TI MESH 或鈦

金屬植入物產生過敏反應

者。 

(四) 缺血或出血性中風患者，

需要追蹤 MRI。 

(五) 需進行以 MRI 導航定位

手術者。 

(六) 顱骨缺損合併眼眶骨或顎

顏骨缺損。 

二、每次手術限用1片。 

三、需事前審查，檢附頭顱 X

光、3D CT 或 MRI 影像、

敘明使用理由及使用特材規

格。 

無 本項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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